江苏省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办公室

劳协劳办〔2012〕1号

江苏省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开展共建共享和谐劳动关系

主题宣传日活动的通知

各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办公室，昆山市、泰兴市、沭阳县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办公室：

为贯彻落实《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5部门关于开展“宣传和谐企业，推进创建工作”主题活动的通知》（苏人社发〔2012〕424号）要求，经研究，定于12月26日上午9:00－12:00，省、市、县（区、市）协调劳动关系三方组织在工会法律服务中心，联动开展全省“共建共享和谐劳动关系”主题宣传日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级要根据全省统一部署，主动协调，密切配合，及早制定活动方案，共同做好主题宣传日的各项准备。提前在各自门户网站、当地新闻媒体预告活动安排，扩大社会影响；组织精干力量参加，原则上各方2－3人参与；各级工会负责落实宣传场所，提供活动便利。

二、各地要以宣传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政策和职工依法维权知识为主，采取发放宣传资料、放映宣传片、现场咨询服务、电话答疑等多种形式，有针对性地帮助职工答疑解惑，增强其劳动法律意识和理性维权能力。同时要将此次宣传活动作为一次调查研究，注意搜集和了解职工诉权的新情况、新变化，为下一步开展工作提供帮助。

三、各地要认真总结主题宣传日的活动情况，统计发放资料数、现场接待职工及电话答疑人次，在活动结束后，及时上报省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办公室。

四、省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参加南京市的主题宣传活动。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
省人社厅劳动关系处尤琛，025－83276037,youchen@jshrss.gov.cn
省总工会法工部董彬，025－83536244，jsghfgb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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